奔騰起飛，戀戀萬年－景觀橋啟用儀式之系列活動

「萬年溪景觀橋」全民寫生比賽實施計畫 
一、目的：
1.讓民眾了解萬年溪整治成效、為萬年溪沿岸之美留下美麗的畫面，以培養
熱愛鄉土，激發守護萬年溪的情操。

2.推廣全民繪畫，倡導美學藝術，充實生活內涵，提昇縣民藝術涵養，達成政
府社區總體營造目標。
二、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。

三、承辦單位：民和國小。
四、協辦單位：中正國小、仁愛國小、建國國小、屏東縣屏東市長青學苑服務協會。

五、參加對象：凡繪畫愛好者都可參加。
六、比賽組別：
【1】幼兒園組

【2】國小低年級組

【3】國小中年級組
【4】國小中年級美術班組

【5】國小高年級組
【6】國小高年級美術班組

【7】國中組
【8】國中美術班組

【9】高中職組

【10】高中職美術班組

【11】社會組(大專青年含社會人士)
七、報名方式：
1.網路報名：(含團體及個人)

  即日起至102年11月14日止，請欲參賽者至仁愛國小網站(http://web.raps.ptc.edu.tw/)校務佈告欄上方『萬年溪寫生比賽報名』填寫報名表。
2.現場報名：
  （1）民和國小中庭。

  （2）建國國小中庭。

八、活動日期：102年11月16日（星期六）8：30至12：00止。

1.報到時間：上午8點開始。
2.報到地點：屏東市民和國小中庭、建國國小中庭。
3.收件時間：當日中午12時15分以前將作品送至報到地點（逾時視同放棄）。

4.退件時間：102年11月22日（五）8：00-16：00，得獎作品俟展覽結束後擇期辦理退件。逾期未辦理退件，作品由民和國小逕行處理。
九、比賽主題：從千禧公園沿著萬年溪到復興圖書館沿岸風情。
十、紙張規格：比賽用紙由主辦單位提供，報到時領取。
1.幼兒園組及國小低年級組為八開圖畫紙。

2.其餘各組為四開圖畫紙。
十一、評審：
1.由教育處聘請美術專家數名評審。
2.得獎名單經評審確認無誤後，公告於教育處網站。
十二、獎勵：
1.
	組別
	名次
	名額
	學生獎勵
	指導教師獎勵

	幼

兒

園 

組
	第一名
	1名
	禮券300元、獎狀乙紙
	嘉獎一次

	
	第二名
	3名
	禮券200元、獎狀乙紙
	指導證明
（以最高名次為主，不得重複）

	
	第三名
	5名
	禮券100元、獎狀乙紙
	

	
	佳作
	若干名
	獎狀乙紙
	

	國
小
各
組
	各組第一名
	1名
	禮券500元、獎狀乙紙
	嘉獎一次

	
	各組第二名
	3名
	禮券300元、獎狀乙紙
	指導證明
（以最高名次為主，不得重複）

	
	各組第三名
	5名
	禮券200元、獎狀乙紙
	

	
	各組佳作
	若干名
	獎狀乙紙
	

	國  高中、中
各  職

組  各
    組
	各組第一名
	1名
	禮券800元、獎狀乙紙
	嘉獎一次

	
	各組第二名
	3名
	禮券500元、獎狀乙紙
	指導證明
（以最高名次為主，不得重複）

	
	各組第三名
	5名
	禮券300元、獎狀乙紙
	

	
	各組佳作
	若干名
	獎狀乙紙
	

	社
會
組
	第一名
	1名
	禮券3000元、獎狀乙紙
	

	
	第二名
	3名
	禮券2000元、獎狀乙紙
	

	
	第三名
	5名
	禮券1000元、獎狀乙紙
	

	
	佳作
	若干名
	獎狀乙紙
	


2.頒獎活動於102年12月22日景觀橋啟用典禮時辦理。

十三、注意事項：
1.參賽作品於交件前填妥背面之個人基本資料。

2.主辦單位活動當日僅提供畫紙，其餘用品由參賽者自行準備。 
3.請一律使用主辦單位提供之比賽用紙，如規格及主題不符將不列評審。
4.參賽者應於規定範圍內現場作畫，不得由他人代筆或臨摹或抄襲模仿他人
作品，若經檢舉確定或大會有關人員發現，取消參賽及獲獎資格並追回禮卷及獎狀，並須自負法律責任。
5.指導老師獎勵，以編制內教師指導所屬學校學生參賽者為限，若有跨校指

導，請於報名時檢附2校同意書。
6.得獎作品由本府擇期辦理展覽。 
7.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對參賽作品有教學研究、展覽、攝影、宣傳、出版上網及製作相關文宣推廣品等非營利權利。
8.參賽者對主辦單位之評審結果、作品陳列、文宣出版等不得有任何異議。
十四、承辦學校及協辦學校之相關工作人員，於活動結束後依以下方式由本府
簽辦獎勵：

   1.承辦學校：10人（含校長）各嘉獎1次。

   2.協辦學校：每校6人(含校長)各嘉獎1次。
十五、本計畫經  縣長核示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